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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兩 鐵 合 併 條 例 草 案 》 委 員 會  

二 零 零 七 年 一 月 九 日 會 議 跟 進 事 項  

 

(a)  綜 合 《 營 運 協 議 》 規 定 ， 合 併 後 的 公 司 實 施 票 價 調 整 前 須 書 面

通 知 立 法 會 。 請 當 局 考 慮 應 否 規 定 合 併 後 的 公 司 必 須 回 答 立 法

會 的 質 詢 或 回 應 索 取 資 料 的 要 求 ， 並 規 定 合 併 後 的 公 司 必 須 應

邀 出 席 立 法 會 會 議 ， 回 答 議 員 對 相 關 事 項 的 提 問 。  

兩 鐵 合 併 後 ， 綜 合 《 營 運 協 議 》 規 定 合 併 後 的 公 司 的 票 價 須 根

據 票 價 調 整 機 制 調 整 ， 該 機 制 將 取 代 兩 家 鐵 路 公 司 現 有 的 票 價

自 主 權 。 票 價 調 整 機 制 包 含 一 條 直 接 驅 動 的 公 式 ， 與 消 費 物 價

指 數 變 動 及 工 資 指 數 變 動 掛 鈎 ， 這 兩 項 指 數 都 是 政 府 統 計 處 公

布 的 數 據 ， 既 客 觀 亦 可 被 引 證 。 綜 合 《 營 運 協 議 》 並 規 定 ， 合

併 後 的 公 司 落 實 任 何 票 價 調 整 前 ， 須 向 當 局 提 交 兩 份 獨 立 專 家

簽 發 的 證 明 書 ， 以 證 明 有 關 的 票 價 調 整 符 合 機 制 的 規 定 。 該 兩

名 獨 立 專 家 可 獲 合 併 後 的 公 司 提 供 相 關 數 據 及 資 料 。 以 上 載 於

綜 合 《 營 運 協 議 》 的 各 項 規 定 有 助 保 障 乘 客 的 利 益 。 由 於 已 有

這 些 安 排 ， 因 此 規 定 合 併 後 的 公 司 在 實 施 票 價 調 整 前 書 面 通 知

立 法 會 交 通 事 務 委 員 會 ， 是 恰 當 的 做 法 。 綜 合 《 營 運 協 議 》 會

載 述 具 體 條 文 ， 訂 明 合 併 後 的 公 司 須 作 出 書 面 通 知 的 規 定 。   

 

地 鐵 有 限 公 司 (地 鐵 公 司 )表 示 ， 如 果 日 後 立 法 會 交 通 事 務 委 員

會 對 票 價 調 整 提 出 問 題 ， 合 併 後 的 公 司 會 出 席 相 關 的 會 議 。  

 

 

(b) 既 然 票 價 調 整 機 制 擬 規 定 合 併 後 的 公 司 須 在 實 施 新 票 價 前 一

段 合 理 時 間 內 ， 正 式 書 面 通 知 立 法 會 交 通 事 務 委 員 會 及 交 通 諮

詢 委 員 會 ， 請 當 局 考 慮 明 文 規 定 書 面 通 知 應 於 何 時 發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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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如 我 們 在 二 零 零 七 年 一 月 九 日 的 會 議 上 指 出 ， 合 併 後 的 公 司

須 在 實 施 新 票 價 前 “ 一 段 合 理 時 間 內 ＂ 正 式 通 知 立 法 會 交 通

事 務 委 員 會 及 交 通 諮 詢 委 員 會 的 規 定 ， 是 以 現 行 《 營 運 協 議 》

中 的 類 似 的 條 文 為 藍 本 的 。 有 關 的 條 文 規 定 地 鐵 公 司 須 在 實 施

新 票 價 前 “ 一 段 合 理 時 間 內 ＂ 通 知 立 法 會 交 通 事 務 委 員 會 。 這

項 現 有 安 排 已 實 施 多 時 ， 且 行 之 有 效 ， 我 們 不 擬 作 出 修 改 。 一

般 而 言 ， “ 一 段 合 理 時 間 內 ＂ 在 上 文 的 情 況 是 指 至 少 兩 星 期 。  

 

 

(c)  請 表 列 《 鐵 路 發 展 策 略 2000》 提 出 發 展 的 鐵 路 線 以 及 交 通 事 務

委 員 會 轄 下 鐵 路 事 宜 小 組 委 員 會 過 往 六 年 曾 討 論 的 鐵 路 線 ， 並

註 明 各 條 線 段 是 否 屬 於 地 鐵 自 然 伸 延 的 線 段 。  

《 鐵 路 發 展 策 略 2000》提 出 發 展 的 鐵 路 線 以 及 交 通 事 務 委 員 會

轄 下 鐵 路 事 宜 小 組 委 員 會 過 往 六 年 曾 討 論 的 鐵 路 線 ， 已 表 列 於

附 件 A， 並 註 明 有 關 類 別 。  

 

 

(d)  請 提 供 兩 家 鐵 路 公 司 沙 田 至 中 環 線 標 書 所 載 的 資 料 。  

在 二 零 零 二 年 六 月 二 十 五 日 提 交 立 法 會 的 立 法 會 參 考 資 料 摘

要 ， 載 列 了 兩 家 鐵 路 公 司 沙 田 至 中 環 線 標 書 的 有 關 資 料 。 鐵 路

事 宜 小 組 委 員 會 在 同 年 六 月 二 十 七 日 的 會 議 上 討 論 了 有 關 課

題 。 現 應 委 員 要 求 ， 提 供 兩 家 鐵 路 公 司 的 標 書 在 技 術 及 財 務 安

排 方 面 的 比 較 ， 載 在 附 件 B以 供 參 考 。  



附件 A 

鐵路項目的分類 

 

鐵路項目 分類* 

(地鐵項目／非地鐵項目) 

1. 機場快線及東涌線(共用路軌) 地鐵項目 
2. 將軍澳支線 地鐵項目 
3. 西鐵 非地鐵項目 
4. 馬鞍山鐵路 非地鐵項目 
5. 東鐵尖沙咀延線 非地鐵項目 
6. 迪士尼線 地鐵項目 
7. 上水至落馬州支線 非地鐵項目 
8. 九龍南線 非地鐵項目 
9. 西港島線 地鐵項目 
10. 北環線 非地鐵項目 
11. 廣深港高速鐵路(香港段)  
 (與北環線的共用通道方案) 

非地鐵項目 

12. 廣深港高速鐵路(香港段)  
 (專用通道方案) 

非地鐵項目 

13. 沙田至中環線 非地鐵項目 
14. 北港島線 地鐵項目 
15. 港口貨運線 非地鐵項目 
16. 南港島線 地鐵項目 
 
*「地鐵項目」指屬於地鐵自然伸延的線段。 
*「非地鐵項目」指非屬於地鐵自然伸延的線段。 



 

附件 B 

基本標書(標書)的比較 

 

(A) 技術項目 

 

項目 九鐵標書 地鐵標書 

1 乘客轉車方便

程度 
  

♦ 大圍站 
  

沙中線可直接在此站接駁馬

鞍山鐵路。 
沙中線車站會與東鐵及馬

鞍山鐵路的相連大圍車站

分開。 

♦ 鑽石山站 
  

沙中線車站與地鐵觀塘線車

站分開。 
沙中線車站與觀塘線之間

提供橫跨月台的轉車安

排。 

♦ 紅磡站 
  

 

建造一個新的東鐵及西鐵月

台(包括重新安置，加寬及調

整月台) ，令東鐵、西鐵及

沙中線之間有較好的轉車安

排。 

與東鐵及西鐵之間的轉車

站月台並沒有加寬及調

整。 

♦ 會展站 
  

沙中線車站會與地鐵北港島

線的車站分開。 
沙中線車站與北港島線之

間提供橫跨月台的轉車安

排。 

♦ 金鐘站 
  

沙中線車站會與地鐵港島線

及荃灣線的相連車站分開。

提供直接上下層月台的轉

車安排。 



 

項目 九鐵標書 地鐵標書 

2 與附近現有鐵

路的配合問題 
利用現有的大圍站，以及在

紅磡站內建造新的東鐵及西

鐵月台。與地鐵其他車站分

開。 

需要修改及配合多個現有

鐵路設施。 

3 前往車站的方

便程度 
車站布局及出入口位置以能

吸納最多乘客的原則規劃。

車站布局及出入口位置以

能吸納最多乘客的原則規

劃。 

4 擬議完成時間

表 
♦ 大圍至鑽石山 

2008 年 3 月 

♦ 鑽石山至中環西 
2008 年 10 月 

♦ 大圍至金鐘 
2008 年 2 月 

♦ 金鐘至中環西 
2011 年 12 月 

5 對局限及配合

問題的解決方

案 

--- 提供全面及可靠的技術方

案以解決鬆軟土質，較易

受損壞的現有建築物，以

及與其他工程互相配合所

產生的問題。 

6 工程對環境的

影響 
沙中線完成後，大圍以南的

一段鐵路將會在地面或高架

橋上(大約佔整條 17 公里的

沙中線的 10%)。 

沙中線完成後，整條沙中

線將會設於鐵路隧道。 

7 工程對交通的

影響 
利用現有大圍站及紅磡站的

設施和地方興建沙中線。 
--- 

8 與土地用途的

配合 
--- 會配合港島沿線多個發展

計劃。 

9 收地需求 需收回一幅油站用地。 需收回兩幅私人土地的部

份地帶及兩所私人樓宇。



 

 (B) 財務項目 

 

項目 九鐵標書 

 

地鐵標書 

 

由大圍至中環的車費(以
2000 年價格計算) 

九鐵標書的建議車費比地鐵標書中低 15% 

是否需要政府以物業及主

要基建工程作財務支持 
不需要 z 需要三幅土地的物

業發展權 

z 需要由政府興建一

些與鐵路有關的主

要基建工程 

工程項目成本(以 2000 年

價格計算) 
大約 260 億元 大約 230 億元 

注資 不需要 不需要 

 

  
 


